
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 

申請書 

一、設施資料 

設施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施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定永久停止運轉日期：□1號機           、□2號機            

預定開始除役日期：□1號機           、□2號機            

預定完成除役日期：□1號機           、□2號機            

二、申請人資料 

申請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申請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申請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負責人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申請依據 

□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條第 2項(預定永久停止運轉之三年前) 

□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條第 3項(因故永久停止運轉後三年內) 

四、檢附資料 

□除役計畫 

□財務保證說明 

□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認可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資料（預定提報日 

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 

 

五、申請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六、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印鑑 

印鑑 


